
渡安办[2009]30号

关于加强清明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区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清明节即将到来，这一期间联宗祭祖、扫墓活动频繁，是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火灾、农机等事故增多的时期。为切实做好清明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加大力度，切实强化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监管

（一）抓好道路交通运输安全。要加强道路交通特别是清明期间农村道路运输的安全管理，区公安交警、交通等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对客运车辆、农用运输车辆及其驾驶员实行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查处，对交通流量大和道路交通的危险路段要安排专人负责值勤，确保公众出行安全。
（二）抓好水上交通安全。各街镇、区交通局和区农水局要严厉打击超载、非法载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航行秩序。切实加强乡镇船舶、渔业船舶和渡口、码头安全管理，严格客渡船签字发航制度。
（三）抓好防火工作。要进一步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各街镇、各有关单位要采取加强日常检查、重点监控、巡护检查等有效措施，从源头上管住火源。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特别是要提高广大村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使人为火源得到有效控制。

（四）做好预防食物中毒工作。春季气温回升，各种流行性疾病增多，极易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卫生防疫等部门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群众预防食物中毒知识和食用安全食品意识；要加强对食品生产、流通企业的管理，杜绝不合格食品进入市场；要加强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避免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五）加强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各街镇、各有关部门要针对清明期间雨水较多的情况，督促企业加强防洪排水等工作，对边坡和地质结构复杂、可能或经常发生滑坡、崩塌等易发地质灾害场所，进行专项安全检查，落实整改措施；加大对危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的治理力度，特别是要整治经常出现滑坡、落石、崩塌、漫水、冲刷等不良地质的路段，要加强监控和加快整改进度；区建委要加强建筑施工现场重点设施设备、重点部位的检查，对塔吊、物料提升机、井架、脚手架等进行检查，发现违反有关标准规范的，要立即整改排除，消除安全隐患。

二、加强领导，认真做好隐患整治和应急准备工作。

（一）各街镇、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做好清明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结合本辖区、本部门及本单位实际，精心组织，层层部署，加强对事故多发行业、领域和重大危险源的安全检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切实防范清明期间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坚持边检查边整改，以监管促整改。要针对排查出来的突出问题，指定专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凡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又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依法停产停业或关闭整顿。

（三）落实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各街镇、各单位要落实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领导干部要轮流值班，密切注视动态变化，随时掌握辖区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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